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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方案

为加快推进赫山区益阳东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内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18) 5号)、《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资阳区赫山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益政发(2018) 15号)、《益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益政发(2018) 8号)、《益阳市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村(居)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益政发(2016) 1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项目所在地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项目征拆范围
益阳东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征收共需征地约285     亩(具体范围、面积以征地红线图为准)。
二、工作目标
按市指挥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项目内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按期腾空土地。
三、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原则与程序
(一)征拆工作遵循统一管理、统一补偿标准、统一拆迁、统一安置的原则，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切实维护被征拆人合法权益。
(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程序
1.调查登记。在征拆范围确定后，征拆部门组织对征拆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附属物等进行现状调查登记。
2.发布《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方案》。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方案批准后，在征地拆迁范围内公示。
3.被征拆人应当在本《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方案》发布之日起五日内持土地、房产权属证书等合法证明原件，到指定地点(项目所在地村委)办理补偿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的，其补偿内容以确认结果或调查取证结果为准。
4.召开征地拆迁工作联席会议，确定房屋的合法性、安置人口和其他事项。征拆机构完成现状调查后，将补偿登记内容、安置人口和其他需要认定事项报区征地拆迁工作联席会议进行审查认定。
5.公示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征拆机构根据联席会议认定，对被拆迁房屋基本情况进行第一轮公示。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被拆迁人要求复查的，应当在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征拆机构及时组织复查后对审核结果进行第二轮公示。
6.召开征地拆迁动员大会。征拆实施单位组织召开征地拆迁动员大会，宣传征地拆迁补佳安置工作方栗和相关政策法规。
7.签订补偿协议。
四、征地拆迁补偿与安置
(一)征地拆迁补偿标准
1.征地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18) 5号)和《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资阳区赫山区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益政发(2018)15号)文件执行。
2.房屋拆迁及附属物补偿依据《益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益政发(2018)8 号)文件执行。
3.为加快房屋拆迁安置工作进度，根据益政发(2018)8号文件规定，对此项目范围内认定为合法的被拆迁房屋，根据签订协议的时间节点，分别给予3-5万元的整体腾地奖励。
4.未按期签订协议完成全部腾地的，取消相应奖励。
(二)安置
1.安置对象
本项目范围内的安置对象，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 、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在册实际人口；
（2） 被拆迁房屋为合法建筑；
（3） 除被拆迁房屋外，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无宅基地和住房，及未曾实施住房安置的（安置住房二次拆迁的除外）；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享受安置待遇：
1. 原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征地“农转非”或取得蓝印户口后未享受城镇居民待遇，仍保留承包经营土地并实际居住、生活在原地（原籍）的人员；
2. 原户口在所在村组的现役和退伍军人（不含退役军官、已享受转业待遇的三级及以上士官、在外结婚定居人口）、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强制戒毒及服型人员；
3. 被征拆人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配偶虽没有承包地、也未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但户口已迁入的（因特殊原因，户口未能及时迁入，但符合户籍迁移政策的，经征拆工作联席会议认定，待户口迁入后享受安置待遇）；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5）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增加1人享受安置待遇：
1. 经有关部门认定，符合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或者已婚尚未育有子女的；
2. 独身者（达到法定婚龄未婚），丧偶者、离异者（离异一年以上）；
3. 家庭成员中即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有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其宅房产且长期在被拆迁房屋内居住，不论人口多少，总计在该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数上增加1人享受安置待遇。
4. 家庭成员全部为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房屋等方式长期居住且取得常住户口，没有其他房产或未享受“房改房”和其他福利房政策的，该户可以计算1人享受安置待遇。
安置对象认定的时间节点以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为准，安置对象的新婚配偶、新出生子女认定的时间节点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之日为准。安置对象由区征地拆迁工作联席会议审定，并予以公示。
2、 安置方式
（1.）按照《益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益政发(2018) 8号)、《益阳市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村(居)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益政发(2016) 12号)等文件精神实行货币化安置；
（2.）区城投新建电梯房为安置对象提供优价购房，新建电梯房优价购房操作办法另行制定；
（3.）不在安置基地购买优价房，而在益阳中心城区购买商品房的安置对象，凭房管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按每人50平方米，1000 元/㎡的标准补贴，以购房合同为准。(最多不超过人平50平方米)
3、安置实施
（1.）安置人口申报：赫山街道及毛家塘社区组织安置对象提供相关资料进行安置申报；
（2.）安置人口审查：区协调小组组织相关单位对安置对象的安置资格进行初审并对初审结果进行公示（第一轮）；
（3.）安置人口认定：区召开项目征拆工作联席会议，对安置对象的安置资格进行认定并公示（第二轮）。
（三）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主体
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由区人民政府项目协调工作小组负责具体组织、指挥，协调相关部门衔接工作；区征补办为征拆工作法律主体，负责征地拆迁安置政策的指导；赫山街道办事入为征拆工作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的具体实施；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能，协同做好本项目的征拆工作。

                                   2021年1月6日
  

